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理時限：(30/60/7)/14/(30/14)/14天 

學術教育或實驗研發電信網路設置使用申請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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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 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申請設置使用者 

否 

需補件 

核發網路架設核准證明

(檢附繳費收據) 

1. 檢具申請書、設置計畫書及機關核准 (登記

證明)文件等 1 份(含光碟片 1 片) 

2. 繳交審查費 

1. 收件 

2. 辦理資料審查 

3. 頻率評估協調指配 

1. 領取網路架設核准證明 

(1 年/6 個月/6 個月) 

2. 進行建設 

檢具電臺設置申請表、清

單、切結書及設備型錄等 2

份 

改善， 複驗 

電臺架許展期 
(展期 1次 3個月/3個月/無) 

申請審驗 

1.檢具審驗申請表及來源證明 

2.繳交審驗費 

1. 繳交證照費, 領取電臺執照(6 個月) 

2. 將影本張貼於電臺供備查 

1. 收件 

2. 辦理架許審查 

處理時限 14天 

判定不合格後退件 

1.檢具網路安全自評報告 

2.申請網路設置使用執照 

辦理終止作業 

網路架許展期 

(展期 1次 1年/3個月/3個月) 

需無線電臺 

註銷電臺架許 

補件 

領取繳費收據, 本會說明之退件理由 

網架效期內 

審查合格 

否 

是 

是 否 

審查合格 

是 

核發電臺架設許可 
(效期 6 個月) 

補件 

效期內完

成架電臺 

網架效期內 

申請展期 

是 

是 

是 否 

審驗合格 

是 

核發電臺執照 
(檢附繳費通知單) ※ 

第一次 

完成網架 

否 
是 

申請展期 處理時限 14天 

審查合格 補件 

是 

核發網路設置使用執照 
(檢附繳費通知單) ※ 

1. 繳交證照費 

2. 領取網路使用執照(5 年/1

年/6 個月) 

備註：1.※為換照簡便，網路使用執照與電臺執照得併同時申請核發。 

2.申請作業，依規定應於期間屆滿 1個月前，敘明理由向本會提

出。 

否 

處理時限：非特區 30天 

          特區特頻 14天 

處理時限：一般 30天 

          跨機關：60天 

          特區特頻：7天 


